
医美产业园一期(原医疗健康孵化园(二期))建设项目 EPC更正公告

（招标编号：430921202306010025001001）

       
一、内容：

   各潜在投标人：

现对医美产业园一期(原医疗健康孵化园(二期))建设项目 EPC作如下更正：

一、原招标文件第二章 投标人须知“第 10.8款 拟任工程总承包项目负责人答辩要求”

□不要求答辩

√要求答辩，答辩范围包括：项目管理组织方项目安全、质量、费用管控和进度控制等方面

（由招标人从项目管理组织方案、项目安全、质量、费用管控和进度控制等方面，根据招标

项目具体特点、相关规定和实际需要编写答辩范围）。

1、评标委员会根据答辩范围编写答辩题目，组织拟任工程总承包项目负责人答辩。

2、答辩方式：

√现场答辩，具体要求为：1.工程总承包项目负责人在投标截止时间 2023 年 7月 5日 09: 

10 前持授权委托书及身份证原件在开标会现场签到。2.如工程总承包项目负责人答辩人数

不足 3 家则本次答辩都不计分；

□通过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答辩，具体要求为：。

现更正为：

√不要求答辩

□要求答辩，答辩范围包括：（由招标人从项目管理组织方案、项目安全、质量、费用管控

和进度控制等方面，根据招标项目具体特点、相关规定和实际需要编写答辩范围）。

1、评标委员会根据答辩范围编写答辩题目，组织拟任工程总承包项目负责人答辩。

2、答辩方式：

□现场答辩，具体要求为： ；

□通过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答辩，具体要求为：。

即第三章评标办法前附表--企业资信及履约能力表中拟任工程总承包项目负责人答辩取消

不计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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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电子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（即：投标截止时间，下同）及开标时间顺延至 2023年 7

月 20日上午 9：10。

请各潜在投标人重新下载澄清文件，本次澄清更正公告内容作为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，与招

标文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，招标文件如涉及上述内容的应作相应修改，若本次澄清更正文件

与之前招标文件有不一致之处，应以本次澄清文件为准。由此给投标人带来的不便，敬请谅

解！

延期开标：2023-07-20 09:10:00

二、监督部门

  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南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/0737-5248887。                    

三、联系方式

   招 标 人：南县工业园区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地    址：湖南省益阳市南县经济开发区综合服务大楼三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联 系 人：张先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电    话：1997373199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电子邮件：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招标代理机构：湖南省湘咨工程咨询管理有限责任公司

   地    址： 长沙市东二环一段 1139号湖南国际商务中心二楼

   联 系 人： 刘秋桃、王学海

   电    话： 18073720767

   电子邮件： jun125087794@qq.com

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（项目负责人）：           （签名）

     

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：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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